京人社就发〔2015〕220号

关于实现创业的毕业年度内高校在校生

办理《就业创业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关于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5〕18号），确保实现创业的毕业年度内高校在校生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实现创业的毕业年度内高校在校生是指依法从事个体经营，处于毕业年度内的本市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二、本市实现创业的毕业年度内高校在校生免费申领《就业创业证》，可按规定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本市对实现创业的毕业年度内普通高校在校生实行劳动力储备管理。

三、实现创业的毕业年度内高校在校生(本市生源成人高校在校生除外)可直接向创业地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领《就业创业证》（附件1），或委托所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向高校所在地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代为申领。

四、实现创业的毕业年度内高校在校生申领《就业创业证》，认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及个人近期免冠2寸照片一张；

（二）经学生本人签字、所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盖章的《核发<就业创业证>信息采集表》（附件2）；

（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四）残疾学生应提供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复印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应提供低保金领取证复印件；

（五）具有职业技术资格或专业技术职务的，应提交职业资格证书或专业技术职务证书复印件；

（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提交的其它材料。

五、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提交的材料，对毕业年度内高校在校生的人员身份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条件进行核实。审核无误的，将相关信息录入信息系统，核发《就业创业证》。在证件“享受就业扶持政策情况”页标注“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特殊身份认定情况”页标注“毕业年度高校在校生”。

申请材料不齐或信息有误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一次性告知须补正的内容。不符合申领《就业创业证》或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条件的，退回申请材料，并说明理由。

六、实现创业的毕业年度内高校在校生，按规定凭《就业创业证》向税务部门备案，办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手续。

七、持《就业创业证》实现创业的毕业年度内本市生源高校在校生，毕业后应根据实际就业情况，按规定履行相应登记手续。同时，按照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关规定办理报到和档案转移等手续。

八、离校后从事个体经营的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和本市生源成人高校在校生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仍按照本市有关规定，核发《就业失业登记证》，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九、工作要求

（一）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高度重视毕业年度内高校在校生和毕业生的创业服务工作，加强人员培训和业务学习，选派政策熟悉、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设立专人专岗办理证件核发等业务；加强对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的业务指导，做好本市毕业年度内高校在校生毕业后与现行就业失业管理制度的衔接工作。

（二）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要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和政策解答，使实现创业的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知晓税收优惠政策，认真核实确认表格内容，加强与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调配合，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共同做好政策落实。

（三）人力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要加强创业就业信息交换和协查工作，定期交换相关信息，税务部门据此加强管理，做好纳税服务工作。

十、本通知下发前，已经从事个体经营的2015年度毕业年度内高校在校生，可按照本通知规定，申领《就业创业证》，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十一、本通知自2015年12月1日开始执行。

附件：1.北京市《就业创业证》(样式)

2.核发《就业创业证》信息采集表（样式）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15年10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5年11月4日印发
北京市《就业创业证》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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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业 创 业 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制


（封二）
	
	使用说明
	

	
	一、本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制，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印制，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免费发放。
二、本证用于记载自主创业的劳动者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况，是劳动者按规定享受政策的有效凭证。
三、本证由劳动者本人保管。
四、本证实行实名制，限持证者本人使用，不得转借、转让、涂改、伪造。
五、本证遗失或损毁的，由劳动者本人向原发证机构报损，并以适当方式公示，经原发放机构核实后予以补发。
六、本证记载的信息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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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创业证

	(公  章)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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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印）
	
	姓    名：
身份证号：
性    别：
出生日期：
民    族：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发证机构：
                      （章）                
	

	
	
	
	
	

	
	
	
	
	

	
	
	
	
	

	
	证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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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性质、户籍地址及变更情况
	

	
	日    期
	户籍性质
	详    细    地    址
	

	
	
	
	
	

	
	
	
	
	

	
	
	
	
	

	
	常住地址及变更情况
	

	
	日    期
	详    细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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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历    及    变    更    情    况
	

	
	日    期
	毕业于何校何专业
	学历
	备注
	

	
	
	
	
	
	

	
	
	
	
	
	

	
	
	
	
	
	

	
	
	
	
	
	

	
	职 业 资 格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及 变 更 情 况
	

	
	日    期
	职业资格、专业技术职务名称与等级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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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扶持政策情况
	

	
	日    期
	享受扶持政策内容及期限
	经办机构
和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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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认定情况
	

	
	日    期
	符合有关规定身份
	认定机构
和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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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变更记录
	

	
	项目名称
	变更内容
	变更日期
	经办机构和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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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记载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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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封底）
	


核发《就业创业证》信息采集表（样式）
	个人
基本
信息
	身份证号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政治面貌
	

	
	学校名称
	
	所学专业
	

	
	学生证号
	
	低保证号
	

	
	残疾证号
	
	残疾等级
	

	户籍地及常住地信息
	户籍地址
	＿＿＿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区（县）＿＿＿街道（乡镇）＿＿＿＿＿＿＿＿＿＿＿＿

	
	户籍登记时间
	＿年＿月＿日
	户籍性质
	非农业□
农  业□
居民户□

	
	本市常住地地址
	北京市＿＿区（县）＿＿＿＿街道（乡镇）＿＿＿＿＿＿＿＿

	
	
	常住地起始时间
	＿年＿月＿日
	联系电话
	

	职业资格信息
	职业资格（专业技术

职务）证书
	名  称
	

	
	
	取证日期
	＿年＿月＿日
	证书等级
	

	创业信息
	名称
	执照号码
	注册地址
	批准时间

	
	
	
	北京市＿＿区（县）＿＿＿＿＿＿
	＿年＿月＿日

	学生本人意见：

经核对，上述信息均为本人真实有效信息。现申请核发《就业创业证》并申请认定符合享受“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条件。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高校就业指导中心意见：

经审核，该同学应于    年    月毕业，实现自主创业时确为我校（学校代码：        ）在校期间的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办理部门意见： 

经审核无误，为该同学发放《就业创业证》（证号为：                 ），并标注“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
经办人：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用于实现创业的毕业年度内高校在校生，申请核发《就业创业证》，申请享受自主创业税收优惠政策时填写。

2.本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意见”栏的“学校代码”是指教育部5位的国标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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